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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非法集资 共创社会和谐
防范与打击非法集资违法活动宣传（三）

前言
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活动对资金的需求也不断加大，于是，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群众对相关

法律法规不了解，趁机打着各种旗号，以高息为诱饵进行虚假宣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致使不少群众上当受骗，给集资群众个人

和家庭造成重大伤害，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对此，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从健全组织、落实责任、加强监管、广泛宣传入

手，加大打击力度，有效地遏制了非法集资活动势头的蔓延，维护了群众的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安徽省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当前非法集资案件高发的原因

一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

常态”，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

整阵痛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

多、资金链趋紧，前几年各类不规

范民间融资风险逐渐暴露出来，非

法集资问题也不断浮出水面，导致

短期内案件加速暴露、发案数量

激增。

二是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

大背景下，市场活力进一步激发，

民间投融资活动积极活跃，但一些

领域法律制度还有待完善，一些行

业的监管还有待于加强，突出表现

在投资咨询、第三方理财、非融资

性担保等投融资中介机构没有明

确的监管部门和监管规则，大量机

构超范围经营，从事吸收资金、经

营放贷的业务，为非法集资活动提

供生存空间。同时，P2P网络借

贷、众筹融资等互联网金融新业态

不断涌现，法律政策相对滞后，极

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打着金融创新

名号进行非法集资。

三是很多群众不了解非法集

资相关法律政策知识，不能有效区

分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非法”，

容易堕入非法集资的陷阱；一些人

缺乏成熟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只

看到宣传的高额收益，却忽视了潜

在的巨大风险，甚至投机心理强

烈，心存侥幸，觉得自己不是最后

一棒“接力者”就行，结果深陷泥

潭、不能自拔。

二、高度关注一些重点领域风险

情况

（一）投资理财领域。近两年

来，各地出现大量的类金融业务公

司，如投资咨询、非融资性担保、第

三方理财、财富管理等，常常打着

投资理财的旗号，承诺无风险、高

收益，公开向社会发售理财产品吸

收公众资金，甚至虚构投资项目或

借款人，直接进行集资诈骗。据统

计，2014年全国新发投资理财类

案件1267起，同比上升616%，涉

案金额 547.93 亿元，同比上升

451%。此类机构多设在商业闹市

区，多选择高档写字楼等，门面豪

华，一般有工商登记的合法身份，

其名称和业务与金融密切相关，普

遍存在超范围经营、虚假宣传、违

法违规发售理财产品等情况，对老

百姓有很大的欺骗性。在这里提

醒广大公众，投资理财时要认真查

看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其他许可证

明材料，了解公司的合法经营范

围，查看其是否具有从事相关业务

的资质；要树立风险意识，理性看

待过高的收益宣称，认真评估和判

断理财产品或投资项目的基本情

况，选择与自身投资能力与风险承

受水平相适应的投资方式。高收

益就意味着高风险，对这一点务必

保持清醒。

（二）P2P网络借贷。近两年

来P2P网络借贷机构数量成倍增

长，由于缺乏相应法律定位、政策

标准和行业规则，市场主体鱼龙混

杂，非法集资案件大量爆发，风险

迅速蔓延，2014年P2P网络借贷

平台涉嫌非法集资发案数、涉案金

额、参与集资人数分别是2013年

全年的11倍、16倍和39倍。此类

案件有一些是以P2P为名行集资

诈骗之实；另有一些则是从传统民

间借贷、资金掮客演化而来，以开

展P2P业务为噱头，主要从事线下

资金中介业务，开展大量不规范的

借贷、集资业务，极易碰触非法集

资底线。在这里提醒广大投资者，

P2P网络借贷属于信息中介机构，

只能进行“点对点”、“个人对个人”

的交易撮合，不能充当信用中介，

投资者签订借款合同的对象不能

是平台本身；P2P本质上是向陌生

人出借自己的资金，属于较高风险

类的投资，需要投资者具备相应的

风险意识、投资管理能力和风险承

受能力；要警惕“担保”、“保证收

益”类的宣传，警惕一些通过论坛、

网帖、甚至街头路边、市场集市等

线下渠道以“P2P”名义招揽客户

的机构组织和人员。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部分

农民专业合作社突破社员制、封闭

性原则，超范围吸收农民资金却未

用于农业生产，而是高息放贷赚取

息差，资金链断裂、暴力催债、“跑

路”事件等频频发生。据部际联席

会议办公室统计，2014年，全国新

发农民合作社非法集资案件 61

起，涉案金额18.01亿元，参与集

资人数 12571 人，同比分别上升

177.27%、998%、224.32%。一

些农民专业合作社或由原先开办

担保公司、投资公司的经营者发起

设立，或以合法身份为幌子，仿照

银行外观设立营业网点，通过代办

员、业务员广泛吸收存款，欺骗性

极强。在这里提醒公众，特别是广

大的农民朋友，农民专业合作社是

社员制、封闭性的组织，不允许向

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公开宣传吸

收资金，不允许对外吸储放贷、高

息揽储，也不允许以吸收资金为目

的把与合作社没有业务关系的个

人或组织吸收为成员。

（四）其他领域。房地产、建筑

领域非法集资案件几乎遍布全国

所有省份，多年来持续高位运行。

这类案件比较易受宏观调控政策

影响，在经济下行预期较强、去库

存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以高息借贷

维持资金链的冲动增强，容易发生

大案要案，引起上下游连锁反应。

私募股权投资类案件区域集中，

2014年全年该类非法集资案件31

起，涉案金额42.06亿元，参与集

资人数 21031 人，同比分别上升

106.66%、166.37%、412.7%，案

均金额为所有行业领域最高，风险

快速上升。

再一次提醒广大公众，要积极

学习和了解非法集资相关法律政

策，选择正规渠道进行投资理财，

高收益对应的就是高风险，非法集

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

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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